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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第 二 章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

義務人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或法院之裁定，負有公法上金錢給付

義務，有下列情形之一，逾期不履行，經主管機關移送者，由行政執行處

就義務人之財產執行之：

一、其處分文書或裁定書定有履行期間或有法定履行期間者。

二、其處分文書或裁定書未定履行期間，經以書面限期催告履行者。

三、依法令負有義務，經以書面通知限期履行者。

法院依法律規定就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為假扣押、假處分之裁定經主管機

關移送者，亦同。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事件，由行政執行處之行政執行官、執行書記

官督同執行員辦理之，不受非法或不當之干涉。

移送機關於移送行政執行處執行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移送書。

二、處分文書、裁定書或義務人依法令負有義務之證明文件。

三、義務人之財產目錄。但移送機關不知悉義務人之財產者，免予檢附。

四、義務人經限期履行而逾期仍不履行之證明文件。

五、其他相關文件。

前項第一款移送書應載明義務人姓名、年齡、性別、職業、住居所，如係

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

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性別、年齡、職業、住居所；義務發生之原因及日

期；應納金額。

行政執行處為辦理執行事件，得通知義務人到場或自動清繳應納金額、報

告其財產狀況或為其他必要之陳述。

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行政執行處得逕對其遺產強制執行。

執行人員於查封前，發見義務人之財產業經其他機關查封者，不得再行查

封。行政執行處已查封之財產，其他機關不得再行查封。

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行政執行處得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期履行，

並得限制其住居：

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二、顯有逃匿之虞。

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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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於調查執行標的物時，對於執行人員拒絕陳述。

五、經命其報告財產狀況，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

六、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

前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限制住居：

一、滯欠金額合計未達新臺幣十萬元。但義務人已出境達二次者，不在此

    限。

二、已按其法定應繼分繳納遺產稅款、罰鍰及加徵之滯納金、利息。但其

    繼承所得遺產超過法定應繼分，而未按所得遺產比例繳納者，不在此

    限。

義務人經行政執行處依第一項規定命其提供相當擔保，限期履行，屆期不

履行亦未提供相當擔保，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強制其到場之必要者，行

政執行處得聲請法院裁定拘提之：

一、顯有逃匿之虞。

二、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

法院對於前項聲請，應於五日內裁定；其情況急迫者，應即時裁定。

義務人經拘提到場，行政執行官應即訊問其人有無錯誤，並應命義務人據

實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其他必要調查。

行政執行官訊問義務人後，認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而有管收必要者，行

政執行處應自拘提時起二十四小時內，聲請法院裁定管收之：

一、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故不履行。

二、顯有逃匿之虞。

三、就應供強制執行之財產有隱匿或處分之情事。

四、已發見之義務人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於審酌義務人整體收入、

    財產狀況及工作能力，認有履行義務之可能，別無其他執行方法，而

    拒絕報告其財產狀況或為虛偽之報告。

義務人經通知或自行到場，經行政執行官訊問後，認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

，而有聲請管收必要者，行政執行處得將義務人暫予留置；其訊問及暫予

留置時間合計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拘提、管收之聲請，應向行政執行處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之。

法院受理管收之聲請後，應即訊問義務人並為裁定，必要時得通知行政執

行處指派執行人員到場為一定之陳述或補正。

行政執行處或義務人不服法院關於拘提、管收之裁定者，得於十日內提起

抗告；其程序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抗告程序之規定。

抗告不停止拘提或管收之執行。但准拘提或管收之原裁定經抗告法院裁定

廢棄者，其執行應即停止，並將被拘提或管收人釋放。

拘提、管收，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管收條例及刑事訴訟

法有關訊問、拘提、羈押之規定。

義務人為自然人，其滯欠合計達一定金額，已發現之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

義務，且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者，行政執行處得依職權或利害關係人

之申請對其核發下列各款之禁止命令，並通知應予配合之第三人：

一、禁止購買、租賃或使用一定金額以上之商品或服務。

二、禁止搭乘特定之交通工具。

三、禁止為特定之投資。

四、禁止進入特定之高消費場所消費。

五、禁止贈與或借貸他人一定金額以上之財物。

六、禁止每月生活費用超過一定金額。

七、其他必要之禁止命令。

前項所定一定金額，由法務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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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執行處依第一項規定核發禁止命令前，應以書面通知義務人到場陳述

意見。義務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行政執行處關於本條

之調查及審核程序不受影響。

行政執行處於審酌義務人之生活有無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而核發第一項之

禁止命令時，應考量其滯欠原因、滯欠金額、清償狀況、移送機關之意見

、利害關係人申請事由及其他情事，為適當之決定。

行政執行處於執行程序終結時，應解除第一項之禁止命令，並通知應配合

之第三人。

義務人無正當理由違反第一項之禁止命令者，行政執行處得限期命其清償

適當之金額，或命其報告一定期間之財產狀況、收入及資金運用情形；義

務人不為清償、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視為其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

而故不履行，行政執行處得依前條規定處理。

擔保人於擔保書狀載明義務人逃亡或不履行義務由其負清償責任者，行政

執行處於義務人逾前條第一項之限期仍不履行時，得逕就擔保人之財產執

行之。

法院為拘提之裁定後，應將拘票交由行政執行處派執行員執行拘提。

拘提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行政執行處應即釋放義務人：

一、義務已全部履行。

二、義務人就義務之履行已提供相當擔保。

三、不符合聲請管收之要件。

法院為管收之裁定後，應將管收票交由行政執行處派執行員將被管收人送

交管收所；法院核發管收票時義務人不在場者，行政執行處得派執行員持

管收票強制義務人同行並送交管收所。

管收期限，自管收之日起算，不得逾三個月。有管收新原因發生或停止管

收原因消滅時，行政執行處仍得聲請該管法院裁定再行管收。但以一次為

限。

義務人所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不因管收而免除。

行政執行處應隨時提詢被管收人，每月不得少於三次。

提詢或送返被管收人時，應以書面通知管收所。

義務人或其他依法得管收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管收；其情形發生

管收後者，行政執行處應以書面通知管收所停止管收：

一、因管收而其一家生計有難以維持之虞者。

二、懷胎五月以上或生產後二月未滿者。

三、現罹疾病，恐因管收而不能治療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行政執行處應即以書面通知管收所釋放被管收人：

一、義務已全部履行或執行完畢者。

二、行政處分或裁定經撤銷或變更確定致不得繼續執行者。

三、管收期限屆滿者。

四、義務人就義務之履行已提供確實之擔保者。

行政執行處執行拘提管收之結果，應向裁定法院提出報告。提詢、停止管

收及釋放被管收人時，亦同。

關於義務人拘提管收及應負義務之規定，於下列各款之人亦適用之：

一、義務人為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者，其法定代理人。

二、商號之經理人或清算人；合夥之執行業務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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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法人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

四、公司或其他法人之負責人。

五、義務人死亡者，其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遺囑執行人。

有關本章之執行，不徵收執行費。但因強制執行所支出之必要費用，由義

務人負擔之。

關於本章之執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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